
第三章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澄迈县 2024 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

2、预算金额：250 万元（本项目拟招符合资格的供应商，

确定前六名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并根据综合评分前六名的

高低顺序分配资金额度。分别为：第一名中标人金额为 70

万元，第二名中标人金额为 60 万元，第三名中标人金额为

50 万元，第四名中标人金额为 30 万元，第五名中标人金额

为 20 万元、第六名中标人金额为 20 万元）

说明：若参加投标的有效供应商不足 3 家，本项目按流

标处理。若提交响应文件和符合资格条件、实质性要求的供

应商在 6 家（不含）以下，则全部入围，剩余预算金额部分

由采购人与拟中标人协商分配。

3、服务面积：总共完成至少 2.91 万亩农业生产社会化

服务面积。

4、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20 日止。

5、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以服务小农户为重点。始终把引领小规模分

散经营农户走向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作为发展农业社会化服

务的重点。支持小农户接受单环节、多环节托管或技术集成

应用，安排服务小农户接受生产托管服务的补助资金或面积

占比原则上不低于 60%，着重解决小农户的规模化生产难题。



坚持带动农户发展而非代替的原则，以小农户作为政策支持

的主要对象，着力促进小农户与市场有机衔接。

（二）坚持服务重要农产品。把提升粮油和重要农产品

产量效益作为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产业发展的目标，突出支

持粮食和大豆油料生产托管服务，以集中连片的特色产业村、

片为重点，以推广先进、绿色技术为服务手段，引导经营主

体调整种植结构，改善生产方式，提高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三）坚持推进服务带动型规模经营。把突破小规模分

散经营制约、发展适度规模生产作为支持农业生产社会化服

务业发展的关键。以支持农业生产托管为重点，依据农业机

械化情况、劳动力转移程度、农户生产需求、服务组织服务

能力等因素，科学确定重点支持的环节和模式。对于耕地细

碎化严重的地区，可以探索由村集体将土地集中后统一由服

务组织托管的经营方式。

（四）坚持市场主导作用。要妥善处理政府扶持和市场

主导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财政补助的重点在于引导和培育市场，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

的关键和薄弱环节的托管服务上。补助标准不能影响服务价

格形成，不能干扰农业服务市场正常运行，以引导农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持续健康发展。对于那些当地市场机制运作已基

本成熟、农户广泛接受且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环节，补助标准

可适当降低，并逐步退出财政支持范围。对于连续获得支持

的同一主体同一环节，补助标准可逐步下调。

三、服务内容、补助范围、补助标准和服务方式要求



（一）服务内容。围绕粮油、瓜菜、水果等粮食作物和

经济作物大面积种植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开展机耕、机械

化收割、工厂化育秧（苗）、烘干、无人机打药等，根据生

产经营主体实际生产需求，可选择单环节托管、多环节托管、

关键环节综合托管和全程托管等多种模式，通过先服务后补

贴的方式，发挥社会化服务的积极作用。

（二）补助范围。经确定的服务组织在 2024 年 1 月 1

日之后开展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服务，纳入补助范围。

（三）补助标准。按各项社会化服务作业市场价格比例

进行补贴，财政补助占服务价格的比例不超过 30％，单季作

物的亩均补助标准不超过 100 元，服务种粮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 50 亩以上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主体的，补贴比例不超过 28％。

（四）补助方式。资金补贴采取“先服务、后补助”的

方式。按照服务合同实际作业量、补助比例，对服务组织进

行补助。

五、项目实施流程

（一）选择实施区域。本项目实施服务区域为澄迈县域

范围内。重点支持粮油、瓜菜、果蔬等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种植面积较为广阔，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接受程

度较高、群众基础较好的区域。

（二）确定服务组织。县农业农村局委托第三方遴选的

方式，选定符合条件的服务主体作为 2024 年社会化服务项

目的实施主体，重点选择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



专业户、专业服务公司、家庭农场、供销合作社和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等主体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原则上选定的服务组

织不少于 3 个。选定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应具备以下条件：一

是有一定的社会化服务经验；二是拥有与其服务内容、服务

能力相匹配的专业技术能力和人员设备；三是在农民群众中

享有良好信誉；四是能够接受社会化服务行业管理部门的监

管。同时建立监管机制，对服务对象满意度低、绩效评估不

达标或者在服务过程中出现弄虚作假行为的服务组织及时

终止服务合同，取消其五年内承担项目任务的资格。

（三）确定服务项目价格。服务组织为农户提供的农业

生产托管服务价格，应由供需双方按照市场机制协商确定。

农业农村部门要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服务价格的

指导和监督，引导服务组织合理制定托管服务价格。同时，

要防止个别服务组织形成价格垄断，切实保障农户利益。

（四）签订服务合同。承担项目实施服务组织应分别与

服务对象签订《澄迈县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合同》，明确服

务地块、服务内容、作业质量、完成时限、收费标准、违规

责任等，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存档和检查落实。

（五）核实服务内容。项目实施对象在服务过程中需提

供规范的社会化服务，及时、准确记录项目实施内容，规范

填写《澄迈县 2024 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单》，并签

字加盖手印或印章。服务主体先将《澄迈县 2024 年农业生

产社会化服务作业单》提交村（居）委会和属地镇政府（镇

农业服务中心）初审，并在项目实施所在村委会张榜公示拍



照一并提交县农业农村局，待验收合格后，填报《澄迈县 2024

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补贴资金核算表》，作为资金结

算依据。

（六）项目验收。本项目采取分批验收方式，服务组织

完成一定面积的合同约定作业内容后，可向县农业农村局申

请验收，由县农业农村局委托第三方验收机构进行验收，并

由第三方出具验收意见作为拨付资金的依据，待项目结束后

出具验收报告作为项目结算依据。

（七）补贴资金拨付。实施项目验收合格后，拨付补贴

资金。如绩效评价和验收不合格的，责令限期整改，直至评

价验收合格后，再拨付补贴资金。

（八）项目总结。各项目实施完成后，服务组织要及时

向县农业农村局提交书面总结。


